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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员会关于实施《证券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

资格监管办法》有关问题的通知(证监机构字[2006]300号)各

证券公司： 《证券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

监管办法》（证监会令第39号，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已

于2006年11月30日公布，并将于2006年12月1日起实施，现将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《办法》实施前，中国证监会按照

原有规定和程序受理证券公司董事长、副董事长、监事会主

席以及经理层人员任职资格的申请材料；中国证监会各派出

机构按照原有规定对申请证券公司董事长、副董事长、监事

会主席以及经理层人员任职资格的人员考察谈话并出具鉴定

意见。 二、在《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管理办法》（证监会

第24号令）实施前取得任职资格的现任董事长、副董事长、

监事会主席以及经理层人员，在《办法》实施后任职资格仍

然有效，各证券公司可通过注册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在高

管人员数据库中查询、核对有关信息。上述人员在公司内部

发生职务调整或到其他公司任职的，适用《办法》第四十条

的有关规定。 三、在《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管理办法》（

证监会第24号令）实施前取得任职资格的现任董事长、副董

事长、监事会主席以及经理层人员尚未通过资质测试的，应

当自《办法》实施之日起三年内通过资质测试。逾期未通过

资质测试的，任职资格自动失效，不得继续在证券公司担任



相应职务。 四、已经取得任职资格的现任经理层人员以及证

券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不具备证券从业资格的，应当自《办

法》实施之日起三年内取得证券从业资格。逾期未取得证券

从业资格的，不得继续在证券公司担任相应职务。 五、证券

公司现任董事会秘书应当自《办法》实施之日起一年内取得

任职资格。逾期未取得任职资格的，不得继续在证券公司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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